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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生， 男， 1966 年 11 月生， 国家二

级教授，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 民商法学科带头人。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现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

授。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法

律讲堂》 （文史版） 栏目主讲人； 《中国不

动产法研究》 主编； 广州大学中国不动产研

究院院长。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者 （2009）； 重庆市突出贡献专家

（2012）； 重庆市中青年骨干 （2006）。 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 教育部 2013 年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2014 年开始担任 《法律讲堂》 （文史

版） 主讲人， 目前已播出 《大明权宦刘瑾》

14 集 （2014）； 《大明魔咒魏忠贤》 30 集

（2017）； “民法总则法文化解读” 6 集

（2017）。 大型专题节目 《中国家法》 50 集

分别作为 2017 年、 2018 年春节特别节目、

“两会” 特别节目、 “十九大” 特别节目播

出， 获得了一致好评， 荣获频道“最具引导

力奖”。

【编辑推荐】

捕捉热点： 本书围绕与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胎儿权利、 老人跌倒、 高

空坠物、 见义勇为、 离婚冷静期、 姓

名做主、 性骚扰、 变性手术等对民法

典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生动解

读， 这些案例均是人们关心的热点话

题， 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

植根沃土： 本书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优秀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

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

果， 如日本、 韩国和欧美等国家的立

法、 司法实践。 承接地气： 民法典专

业术语多、 条文多、 体量大、 编章结

构复杂， 因此让广大群众能读懂、 理

解、 运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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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央电视台 12 频道 《法律讲堂

（文史版）》 系列电视节目的图书版， 在播讲

稿基础上进行修订。

本书从法文化的角度解读民法典的“三

性”， 即时代性、 国际性和民族性， 带领人

们去追寻民法典编纂的艰难足迹， 探讨民法

典的热点、 亮点所在。 通过深度发掘法律背

后的文化内涵， 系统阐述了法与文化之间的

密切关系。 同时借助丰富、 生动的案例， 把

严肃的法条通过富有趣味且通俗易懂的方式

展示出来， 将民法典的价值诉求、 制度功

能、 时代特色进行有温度、 有高度、 有力度

的立体再现。

本书选题角度独特、 主题凝练、 价值定

位准确、 文本表达通俗晓畅， 学理性与趣味

性巧妙结合。 既具有历史的纵深度， 也具有

时代需求的高关注度和民生需求的高契合

度， 帮助人们充分运用民法典保护自身权

益， 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 培养解决问题靠

法的能力。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民法总则》 第 16 条规定： 凡是涉及

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 胎

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里所谓“视为”， 就是法律上叫的

“拟制”， 就是一种假设 - 因果关系。 也就

是说， 只要胎儿生下来是活蹦乱跳的小生

命， 知道又哭又叫找奶吃， 那他在母体里的

时候， 就算是“人” 了。 还没生下来就能继

承他爹一个亿的遗产， 还可以享有他姥爷送

他的玛莎拉蒂所有权！ 这种拟制第一次让胎

儿获得了法律上可能的法律地位， 是中国民

事立法的重大进步， 代表了民法典可贵的生

命立场。

在 《民法通则》 时期， 民法没有界定胎

儿的法律地位， 只是技术性地确立了胎儿向

婴儿转换的标准： “出生”。 所谓“出”， 是

指脱离母体； 所谓“生”， 是具有独立的生

命体征。 但这个标准在价值上和逻辑上都存

在问题： 价值上， 胎儿只要还没脱离母体，

那就不是民法上的“人”， 不享有独立的法

律人格； 逻辑上， 既然不是“人”， 也就不

享有法律人格， 不受法律的强力保护。

《总则》 的进步意义有多大？ 我们看一

个案例就知道了。

2010 年 9 月， 江西丰城市一位即将临

盆的孕妇遭遇车祸， 自己没受什么伤， 但腹

中胎儿却因此死亡。 后来， 当事人向丰城市

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了医疗费、 残疾赔偿

金、 精神抚慰金等损坏赔偿费。 特别是对胎

儿死亡提出了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两项诉讼

请求。 法院支持了对孕妇本人的各项赔偿请

求。 对于胎儿权利的请求， 法院怎么判决的

呢？ 不予赔偿。 理由是： 因为胎儿还不是

“人”，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既然还未

“生”， 就不存在所谓“死”！

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民法通则》 第九条： 自然人的民事主

体资格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胎儿尚未脱离

母体， 不能算“人”， 也不享有民事主体的

一切权利。

胎儿到底算不算人？

这是一个永恒难解的问题， 涉及到一个

民族、 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 如

何解答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胎儿的法律地位

和权利构建， 还涉及到对胎儿本身的侵权损

害赔偿。

民法典背后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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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美国社会文化， 必

须先了解美国的法律。 本书是

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于 1973

年出版的法律史巨著， 多次增

补、 再版。 内容涵盖美国殖民

地时期 、 独立战争时期至 19

世纪中叶 、 19 世纪下半叶与

20 世纪四大部分 ， 更论及刑

法、 民法、 商事法、 海事法、

婚姻法等各个领域， 并深入探

讨美国司法文化的变迁。 本书

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完整深入

研究美国法律史的著作。

本书以一些虚拟人物的生

活串起整本书的内容， 讲述他

们生产生活中涉及 《民法典》

的有关知识点 ， 其中包括继

承、 婚姻、 购房、 签订合同、

侵权责任等。

每个知识点皆以一个案例

为开篇， 然后再对这个案例进

行分析， 并引用 《民法典》 的

有关法条进行讲解， 以帮助读

者全面准确理解有关内容， 达

到学懂弄通 《民法典 》 的目

的。

在曾经属于医生的私人领

域中， 患者开始听从陌生人的

建议。 而由陌生人组成的这束

耀眼的聚光灯不但形塑了医学

实践的外部条件， 还触及了它

的实质———医生在病榻之侧所

做的决策。

本书将读者带回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医学实验室、 诊

疗室、 法庭和书斋， 在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 社会情绪此起彼

伏的大潮中， 还原一场深刻影

响了医患关系的变革。

《病床边的陌生人：法律与生命伦理学塑

造医学决策的历史》
《美国法律史》

《有“典”无忧

———名律师讲<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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